
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 修正草案對照表 [原節次：1.1]→[新規範：1.1] 

 

原章節內容 修(增)定章節內容 修訂(原因)說明 

1.1 適用範圍 

 

本規範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

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本規範

適用於封閉式、部分封閉式與開放式

建築物結構或地上獨立結構物、局部

構材及外部被覆物設計風力之計算，

並提供耐風設計之其他相關規定。 

1.1 適用範圍 

 

本規範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

第 32條第 2項規定訂定之。本規範適

用於封閉式、部分封閉式與開放式獨

立建築物結構或地上獨立結構物、局

部構材及外部被覆物設計風力(壓)之

計算，並提供耐風設計之其他相關規

定。鄰近建築物之干擾效應可能導致

前述計算所得之設計風力高估或低估

真實風力；若有需要，得依據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構造編第 41條採用風洞試驗

方式評估之。 

 

 

解說： 

 

封閉式、部分封閉式與開放式建築物

或地上獨立結構物設計風力之計算方

式規定於第二章；局部構材及外部被

覆物之設計風力在第三章中規定；最

高樓層側向加速度之控制，規定於第

四章中；第五章為風洞試驗的相關規

定；第六章則為其他風力相關規定。 

解說： 

 

風場特性的描述與設計風速計算方式

規定於第二章；封閉式、部分封閉式與

開放式獨立建築物或地上獨立結構物

設計風力之計算方式規定於第三章；

局部構材及外部被覆物之設計風力在

第四章中規定；最高樓層側向加速度

之計算及居住舒適性與層間相對位移

的檢核規定於第五章；第六章為風洞

試驗相關規定。 

附錄 A為等值靜力風載重的基本理論

說明，除了本規範順風向設計風力所

採用之陣風反應因子法原理，亦針對

非規則性矩形建築物且採用風洞試驗

評估其風力風壓係數之結構物，在確

認不符合陣風反應因子法之設計風力

評估流程前提下，如何以廣義式的等

值靜力風載重理論進行評估。 

附錄 B 為採用風洞試驗方法評估風壓

係數或風力係數的基礎理論說明文

字。在本規範不足以提供設計資料而

採用風洞試驗時，試驗所獲得之數據

應以極值分析理論評估符合其設計破

壞機率之風壓或風力係數。 

 



附錄 C 為採用風洞試驗方法評估風力

效應的自評表。建議由試驗之執行單

位提供並納入風洞試驗報告中，以加

強說明試驗執行的設定條件及未來報

告審查之要點提示。 

附錄 D為採用電腦數值模擬方法評估

環境風場時，所需注意的流場及建物

環境模擬的要求原則。針對結構物安

全性之設計風力評估以及居住舒適性

之風力效應評估時，在現階段的電腦

數值模擬技術尚未能完整模擬流場的

擾動特性並以極值分析理論求取合理

的風壓係數、或尚未能以正確的相關

性評估結構物整體風力係數前，本規

範不建議採用電腦數值模擬方法取代

風洞試驗方法進行設計風壓、風力或

相關風力效應之評估(參考美國規範

ASCE 7-22、日本規範 AIJ 2015、國際

標準組織規範 ISO 4354:2009)。 

附錄 E 為採用數值風洞模擬方法來評

估環境風場舒適性時，建議由模擬之

執行單位提供並納入模擬報告中，以

加強說明模擬執行的設定條件及未來

報告審查之要點提示。 

 

◎受限於篇幅及閱讀性，全頁格式的圖或表的修訂內容及說明另行條列。 



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 修正草案對照表 [原節次：none]→[新規範：1.2] 

 

原章節內容 修(增)定章節內容 修訂(原因)說明 

 

 

1.2 極限(或強度)設計法中之應用 

 

依據本規範之設計風力進行線彈性結

構分析所得之結構效應，即為鋼結構

極限設計法中之標稱風載重或混凝土

構造物強度設計法中之使用風載重。

進行載重組合時，應考慮將標稱(或使

用)風載重乘以適當之風力載重係(因)

數。 

 

 

解說： 

 

解說： 

 

以鋼結構極限設計法或混凝土構造物

強度設計法設計結構桿件時需考慮多

種載重組合，其中需將標稱(或使用)風

載重乘上風力載重係(因)數。所謂標稱

(或使用)風載重即為依本規範第三章

所得之設計風力組合(同時考慮順風

向、橫風向及扭轉向風力)進行線彈性

結構分析所得之結構效應。適用於台

灣地區的風力載重係(因)數值可建議

為 1.6，此值已內含方向之不確定性因

素，此建議值之決定過程簡述如下： 

ASCE 7 系列是美國土木學會推薦參

考之建築物載重規範，明定各種標稱

載重之計算方式及各種載重組合之型

式與係數。在 ASCE 7 系列早期版本

中 ， 風 方 向 性 折 減 係 數 (wind 

directionality factor)K_d( 其 值 約 為

0.85)隱含於風力載重係數 1.3內。然而

在 ASCE 7系列近期版本中，風方向性

折減係數改於計算標稱風力效應時納

入考慮，故將風力載重係數調高至

1.6。故此，無論是 ASCE 7 系列早期

或近期做法，標稱風力效應與風力載

重係數之乘積非常接近，但僅適用於

美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陳瑞華

教授考量材料與我國風載重之各種不

 



確定性後，以可靠度方法(Ellingwood 

et al., 1982)求取滿足目標可靠度指標、

且適用於我國之風力載重係數，再參

考早期 ASCE 7做法，將風方向性折減

係數 K_d(其值約為 0.85)併入風力載

重係數，所得值約 1.8(遠大於 ASCE 7

之值 1.3)。上述結果是合理的，因為：

(1)我國設計風速受颱風事件控制，不

確定性(或變異性)甚大。而 ASCE 7之

設計風速是依據非颶風區之風速，變

異性較小；(2)我國風力載重同時考慮

順風向、橫風向及扭轉向風力，不確定

性較大，故導致我國之風力載重係數

應較美國大。另外同時參酌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陳生金教授早期

研究(考慮順風向風力；有納入風方向

性折減係數)所得之載重係數為 1.6，為

避免衝擊過大，故建議將風力載重係

數訂為 1.6，已內含風方向之不確定因

素。 

 

◎受限於篇幅及閱讀性，全頁格式的圖或表的修訂內容及說明另行條列。 



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 修正草案對照表 [原節次：none]→[新規範：1.3] 

 

原章節內容 修(增)定章節內容 修訂(原因)說明 

 

 

1.3 容許應力設計法中之應用 

 

依據本規範之設計風力進行線彈性結

構分析所得之結構效應，即為鋼結構

容許應力設計法中之工作風載重。進

行載重組合時，應將工作風載重乘以

適當之風力載重係數。 

 

 

解說： 

 

解說： 

 

以鋼結構容許應力設計法設計結構桿

件時需考慮多種載重組合，其中需將

工作風載重乘上風力載重係數。所謂

工作風載重即為依本規範第三章所得

之設計風力組合(同時考慮順風向、橫

風向及扭轉向風力)進行線彈性結構分

析所得之結構效應。適用於台灣地區

容許應力設計法之風力載重係數為

1.25，此值之決定過程簡述如下： 

一般使用極限設計法所得結果應與容

許應力設計法相差不大。依美國早期

ASCE7之規定，極限設計法風力載重

係數為 1.3，而容許應力設計法風力載

重係數為 1，前者為後者之 1.3倍。在

本規範 1.2 節解說中已說明適用於台

灣地區之極限設計法風力載重係數為

1.6，故適用於台灣地區之容許應力設

計法風力載重係數約為 1.6/1.3=1.23；

另參考「鋼結構容許應力設計法規範

及解說」對載重組合之解說，決定以

1.25 作為容許應力設計法之風力載重

係數。 

 

 

◎受限於篇幅及閱讀性，全頁格式的圖或表的修訂內容及說明另行條列。 



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 修正草案對照表 [原節次：1.2]→[新規範：1.4] 

 

原章節內容 修(增)定章節內容 修訂(原因)說明 

1.2 符號說明 

 

本規範條文及圖表中所用之符號，其意義及單

位如下所述： 

𝐴：有效受風面積；𝑚2。 

𝐴𝐶：開放式建築物之受風作用特徵面積；𝑚2。 

𝐴𝑔：迎風向外牆面之總面積；𝑚2。 

𝐴𝑔𝑖：非迎風向之各牆面（含屋頂）總面積；

𝑚2。 

𝐴0：迎風向外牆面之總開口面積；𝑚2。 

𝐴0𝑔：建築物表面總開口面積；𝑚2。 

𝐴0𝑖：非迎風向之各牆面（含屋頂）總開口面

積；𝑚2。 

𝐴𝑝：屋頂女兒牆迎風面面積。 

𝐴𝑧：高度𝑧處迎風面面積；𝑚2。 

𝐴𝐷：順風向振動引致最高樓層之尖峰加速度；

𝑚 𝑠⁄
2
。 

𝐴𝐿：橫風向振動引致最高樓層之尖峰加速度；

𝑚 𝑠⁄
2
。 

𝐴𝑇：扭轉振動引致最高樓層之尖峰加速度；

𝑚 𝑠⁄
2
。 

𝑎：外風壓區域之寬度；𝑚。 

𝐵：垂直於風向之建築物水平尺寸；𝑚。 

(𝐵𝑊𝐷𝑧)
∗：各向來風高度𝑧處順風向風力與迎風

面寬度乘積之較大值，用以計算式(2.23)之設計

1.4 符號說明 

 

本規範條文所用之符號，其意義及單位如下所

述。解說及圖表中所用之符號則隨內容於文中

定義，不與條文所用之符號衝突。 

𝐴 ： 有效受風面積；m2。 

𝐴0 ： 迎風向外牆面之總開口面積；m2。 

𝐴0𝑔 ： 建築物表面總開口面積；m2。 

𝐴0𝑖 ： 非迎風向之各牆面(含屋頂)總開口面

積；m2。 

𝐴𝐶  ： 開放式建築物之受風作用特徵面積；

m2。 

𝐴𝑔 ： 迎風向外牆面之總面積；m2。 

𝐴𝑔𝑖 ： 非迎風向之各牆面（含屋頂）總面積；

m2。 

𝐴𝑝 ： 屋頂女兒牆迎風面面積；m2。 

𝐴𝑧 ： 高度𝑧處迎風面面積；m2。 

𝐵 ： 垂直於風向之建築物水平尺寸；m。 

𝐴𝑝 ： 屋頂女兒牆迎風面面積；m2。 

𝐶𝑓 ： 計算開放式建築物所受風力所用之風

力係數。 

𝐶𝐿
′ ： 計算橫風向風力𝑊𝐿𝑧所用之參數。 

 



扭矩。 

𝑏̅：式(2.19)所用之係數。 

𝐶𝑓：計算開放式建築物所受風力所用之風力係

數。 

𝐶𝑝：計算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建築物所受風壓

所用之外風壓係數。 

𝐶𝑝𝑐
∗ ：式(2.27)所用之參數。 

𝐶𝑝𝑛
∗ ：淨風壓係數。 

𝐶𝐿
′：式(2.22)所用之參數。 

𝐶𝑇
′：式(2.24)所用之參數。 

𝑐：式(2.10)所用之係數。 

𝐷：圓斷面建築物或圓構件之直徑；𝑚。 

𝐷′：建築物表面突出構材之深度；𝑚。 

𝐷∗：在回歸期為半年的共振部分風力作用下，

經結構分析所得建築物最高居室樓層之順風向

位移；𝑚。 

𝐹：開放式建築物所受之設計風力；𝑘𝑔𝑓。 

𝑓𝑛：建築物順風向基本自然頻率；𝐻𝑧。 

𝑓𝑎：建築物橫風向基本自然頻率；𝐻𝑧。 

𝑓𝑡：建築物扭轉向基本自然頻率；𝐻𝑧。 

𝐺：普通建築物之陣風反應因子。 

𝐺𝑓：柔性建築物之陣風反應因子。 

𝐺̅：普通建築物或柔性建築物之陣風反應因

子。 

(𝐺𝐶𝑝)：計算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建築物局部

構材及外部被覆物所受風壓所用之外風壓係

數。 

(𝐺𝐶𝑝𝑖)：計算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建築物所受

風壓所用之內風壓係數。 

𝐶𝑝 ： 計算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建築物所受

風壓所用之外風壓係數。 

𝐶𝑝𝑐
∗  ： 計算低矮建築物斜屋頂之風力𝑆𝑅所用

之參數。 

𝐶𝑝𝑛 ： 淨風壓係數。 

𝐶𝑇
′  ： 計算設計扭轉向風力𝑀𝑇𝑧所用之參數。 

𝐸1、𝐸2 ： 陣風紊流強度參數。 

𝐹 ： 開放式建築物所受之設計風力；kgf。 

𝐹𝑝 ： 屋頂女兒牆之設計風力；kgf。 

𝑓𝑎  ： 建築物橫風向基本自然頻率；Hz。 

𝑓𝑛 ： 建築物順風向基本自然頻率；Hz。 

𝑓𝑡 ： 建築物扭轉向基本自然頻率；Hz。 

𝐺 ： 普通建築物之陣風反應因子。 

𝐺𝑓 ： 柔性建築物之陣風反應因子。 

(𝐺𝐶𝑝) ： 計算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建築物局部

構材及外部被覆物所受風壓所用之外

風壓係數。 

(𝐺𝐶𝑝𝑖) ： 計算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建築物所受

風壓所用之內風壓係數。 

(𝐺𝐶𝑝𝑛) ： 屋頂女兒牆淨風壓係數。 

𝑔𝐿 ： 橫風向尖峰因子。 

𝑔𝑄 ： 背景反應尖峰因子。 

𝑔𝑅 ： 共振反應尖峰因子。 

𝑔𝑇 ： 扭轉向尖峰因子。 



(𝐺𝐶𝑝𝑛)：屋頂女兒牆淨風壓係數。 

𝑔𝐿：橫風向尖峰因子。 

𝑔𝑇：扭轉向尖峰因子。 

𝑔𝑄：背景反應尖峰因子。 

𝑔𝑉：風速尖峰因子。 

𝑔𝑅：共振反應尖峰因子。 

𝐻：獨立山丘、山脊或懸崖之高度。 

ℎ：建築物高度(不含屋頂突出物)或獨立結構物

之高度。斜屋頂建築物之斜角小於10°時，以簷

高代替之；斜角大於10°時，以平均屋頂高度計

算之；𝑚。 

ℎ𝑝：屋頂女兒牆頂端離地高度。 

𝐼：用途係數。 

𝐼𝑧̅：紊流強度。 

𝐾1、𝐾2與𝐾3：在表 2.3中決定𝐾𝑧𝑡所用之參數。 

𝑘̅1，𝑘̅2：決定橫風向風力頻譜值𝑆𝐿(𝑛
∗)所用參

數。 

𝐾(𝑧)：高度𝑧處風速壓地況係數。 

𝐾𝑧𝑡：地形係數。 

𝐾𝑇：計算𝑅𝑇𝑅所用參數。 

𝐿：平行於風向之建築物水平尺寸；𝑚。 

𝐿ℎ：在表 2.3中所用之獨立山丘、山脊或懸崖

之水平尺寸；𝑚。 

𝐿𝑧̅：紊流積分尺度；𝑚。 

𝐿∗：在回歸期為半年的共振部分風力作用下，

經結構分析所ℓ得建築物最高居室樓層之橫風

向位移；𝑚。 

ℓ：式(2.12)所用之係數，列於表 2.2。 

𝑀：標示物之較大邊尺寸；𝑚。 

𝑔𝑉 ： 風速尖峰因子。 

𝐻 ： 懸崖、獨立山脊或山丘之高度；m。 

ℎ ： 建築物高度(不含屋頂突出物)或獨立

結構物之高度。斜屋頂建築物之斜角

小於 10°時，以簷高代替之；斜角大於

10°時，以平均屋頂高度計算之；m。 

ℎ𝑝 ： 屋頂女兒牆頂端離地高度；m。 

𝐼 ： 用途係數。 

𝐼𝑧 ： 高度𝑧處之紊流強度。 

𝐼
𝑍
∗ ： 陣風紊流強度。 

𝑘1、𝑘2 ： 決定橫風向風力頻譜值𝑆𝐿(𝑛
∗)所用參

數。 

𝐾1 ： 決定𝐾𝑧𝑡所用之參數。 

𝐾2 ： 決定𝐾𝑧𝑡所用之參數。 

𝐾3 ： 決定𝐾𝑧𝑡所用之參數。 

𝐾𝑇 ： 計算扭轉向共振因子𝑅𝑇𝑅所用之參數。 

𝐾𝑧𝑡 ： 地形係數。 

𝐾(𝑧) ： 高度𝑧處風速壓地況係數。 

𝑙1 ： 紊流積分長度尺度參數，與地況種類

有關；m。 

𝑙2 ： 紊流積分長度尺度參數，與地況種類

有關；m。 

𝐿 ： 平行於風向之建築物水平尺寸；m。 

𝐿ℎ ： 決定𝐾𝑧𝑡所用之懸崖、獨立山脊或山丘

之水平尺寸；m。 



𝑀𝑇𝑧：扭轉向風力；𝑘𝑔𝑓 −𝑚。 

𝑁：標示物之之較小邊尺寸，𝑚。 

𝑁1：式(2.17)定義之無因次頻率。 

𝑛∗：橫風向無因次頻率。 

𝑛1，𝑛2：決定橫風向風力頻譜值𝑆𝐿(𝑛
∗)所用參

數。 

𝑝：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建築物所受之設計風

壓；kgf/m2。 

𝑝𝑝：設計建築物主要風力抵抗系統時，屋頂女

兒牆之設計風壓；𝑘𝑔𝑓 𝑚2⁄ 。 

𝑄：背景反應因子。 

𝑞：外風速壓；𝑘𝑔𝑓 𝑚2⁄ 。 

𝑞𝑖：內風速壓；𝑘𝑔𝑓 𝑚2⁄ 。 

𝑞(ℎ)：離地面𝑧 = ℎ公尺高之風速壓；

𝑘𝑔𝑓 𝑚2⁄ 。 

𝑞(𝑧)：離地面𝑧公尺高之風速壓；𝑘𝑔𝑓 𝑚2⁄ 。 

𝑞𝑝：屋頂女兒牆頂端之風速壓；𝑘𝑔𝑓 𝑚2⁄ 。 

𝑞 (𝑧𝐴𝑓)：面積𝐴𝑓形心高度𝑧𝐴𝑓處之風速壓；

𝑘𝑔𝑓 𝑚2⁄ 。 

𝑅：共振反應因子。 

𝑅𝐿𝑅：橫風向共振因子。 

𝑅𝑇𝑅：扭轉向共振因子。 

𝑅4.5，𝑅6：分別為𝑈∗為 4.5與 6.0時之𝑅𝑇𝑅值。 

𝑅𝐵，𝑅ℎ，𝑅𝐿：計算式(2.15)所需參數，其值由

式(2.18)決定。 

𝑅𝑛：計算式(2.15)所需參數，其值由式(2.16)決

定。 

𝑅𝑖：內風壓係數之折減係數。 

𝐿𝑧 ： 高度𝑧處之紊流積分長度尺度；m。 

𝑀𝑇𝑧 ： 扭轉向風力；kgf∙m。 

𝑛∗ ： 橫風向無因次頻率。 

𝑛1、𝑛2 ： 決定橫風向風力頻譜值𝑆𝐿(𝑛
∗)所用參

數。 

𝑁1 ： 無因次頻率。 

𝑝 ： 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建築物所受之設

計風壓；kgf/m2。 

𝑝𝑝 ： 設計建築物主要風力抵抗系統時，屋

頂女兒牆之設計風壓；kgf/m2。 

𝑄 ： 背景反應因子。 

𝑞𝑖 ： 內風速壓；kgf/m2。 

𝑞𝑝 ： 屋頂女兒牆頂端之風速壓；kgf/m2。 

𝑞(ℎ) ： 離地面𝑧 = ℎ公尺高之風速壓；kgf/m2。 

𝑞(𝑧) ： 離地面𝑧公尺高之風速壓；kgf/m2。 

𝑞(𝑧𝐴𝑐) ： 面積𝐴𝐶形心高度𝑧𝐴𝑐處之風速壓；

kgf/m2。 

𝑅 ： 共振反應因子。 

𝑅4.5 ： 無因次風速𝑈∗等於 4.5時之𝑅𝑇𝑅值。 

𝑅6 ： 無因次風速𝑈∗等於 6時之𝑅𝑇𝑅值。 

𝑅𝐵 ： 計算共振反應因子𝑅所用之參數。 

𝑅𝑒 ： 雷諾數。 

𝑅ℎ ： 計算共振反應因子𝑅所用之參數。 

𝑅𝑖 ： 內風壓係數之折減係數。 



𝑟：拱形屋頂拱高與跨度之比值。 

𝑆：決定橫風向風力頻譜值𝑆𝐿(𝑛
∗)所用參數。 

𝑆𝐷𝑧：低矮建築物𝑧處順風向風力。 

𝑆𝐿(𝑛
∗)：橫風向風力頻譜值。 

𝑆𝐿𝑧：低矮建築物𝑧處橫風向風力。 

𝑆𝑃𝐿：低矮建築物屋頂女兒牆設計風力。 

𝑆𝑅𝑃：低矮建築物平屋頂之鉛直向上風力。 

𝑆𝑅：低矮建築物斜屋頂之風力。 

𝑆𝑇𝑧：低矮建築物𝑧處扭轉向風力。 

𝑈∗：無因次風速。 

𝑉10(𝐶)：基本設計風速；𝑚 𝑠⁄ 。 

𝑉ℎ：高度ℎ處之風速；𝑚 𝑠⁄ 。 

𝑉𝑧：高度𝑧處之風速；𝑚 𝑠⁄ 。 

𝑉10：10公尺高處之風速；𝑚 𝑠⁄ 。 

𝑉̅𝑧̅：高度𝑧̅處每小時平均風速；𝑚 𝑠⁄ 。 

𝑉𝑖：無隔間區域之內體積；𝑚3。 

𝑊𝐿𝑧：橫風向風力；𝑘𝑔𝑓。 

𝑊𝐷𝑧：為高度𝑧處順風向風力。 

𝑧：離地面之高度；𝑚。 

𝑧ℎ0：會影響正值內風壓之最高開口高度；𝑚。 

𝑧𝑚𝑖𝑛：𝑧̅之下限，列於表 2.2。 

𝑧̅：等效結構高度；𝑚。 

𝑧𝑔：梯度高度（見表 2.2）；𝑚。 

𝛼：相對於 10分鐘平均風速之垂直分布法則的

指數（見表 2.2）。 

𝛽：結構阻尼比。 

𝛽1、𝛽2：決定橫風向風力頻譜值𝑆𝐿(𝑛
∗)所用參

數。 

𝛽𝑇：計算𝑅𝑇𝑅所用參數。 

𝑅𝐿 ： 計算共振反應因子𝑅所用之參數。 

𝑅𝐿𝑅  ： 橫風向共振因子。 

𝑅𝑛 ： 計算共振反應因子𝑅所用之參數。 

𝑅𝑇𝑅  ： 扭轉向共振因子。 

𝑆 ： 決定橫風向風力頻譜值𝑆𝐿(𝑛
∗)所用參

數。 

𝑆𝐷𝑧 ： 低矮建築物 z處順風向風力；kgf。 

(𝑆𝐷𝑧)
∗ ： 各向來風高度𝑧處順風向風力𝑆𝐷𝑧之較

大值；kgf。 

𝑆𝐿(𝑛
∗) ： 橫風向風力頻譜值。 

𝑆𝐿𝑧 ： 低矮建築物𝑧處橫風向風力；kgf。 

𝑆𝑃𝐿  ： 低矮建築物屋頂女兒牆設計風力。 

𝑆𝑅  ： 低矮建築物斜屋頂之風力；kgf。 

𝑆𝑅𝑃 ： 低矮建築物平屋頂之鉛直向上風力；

kgf。 

𝑆𝑇𝑧 ： 低矮建築物𝑧處扭轉向風力；kgf∙m。 

𝑈∗ ： 無因次風速。 

𝑈10(𝐶) ： 基本設計風速；m/s。即平坦開闊地況

（C地況），離地 10公尺高之 50年回

歸期設計風速。 

𝑈10
𝑁 (𝐶) ： 平坦開闊地況(即 C地況)，離地 10公

尺高之𝑁年回歸期設計風速；m/s。 

𝑈𝑔 ： 梯度高度𝑧𝑔之平均風速；m/s。 

𝑈𝑧 ： 高度𝑧處之平均風速；m/s。 

𝑈𝑧 ： 高度𝑧̅處每小時平均風速；m/s。 



𝜀：̅式(2.12)所用之係數，列於表 2.2。 

𝜙：實體面積與總面積比值。 

𝜃：屋頂之斜角。 

𝜃∗：在回歸期為半年的共振部分風力作用下，

經結構分析所得建築物最高居室樓層之扭轉向

位移。 

𝜈：標示物之高寬比。 

𝜂：式(2.18a)所用參數。 

𝑉𝑖 ： 無隔間區域之內體積；m3。 

𝑊𝐷𝑧  ： 為高度𝑧處順風向風力；kgf。 

(𝑊𝐷𝑧)
∗ ： 各向來風高度𝑧處順風向風力之較大

值，用於計算設計扭轉向風力𝑀𝑇𝑧。 

𝑊𝐿𝑧  ： 橫風向風力；kgf。 

𝑊𝑅𝐻𝑃  ： 當斜屋頂風向垂直於屋脊，屋頂處承

受之水平向風力；kgf。 

𝑊𝑅𝑃  ： 平屋頂鉛直向風力；kgf。 

𝑊𝑅𝑉  ： 當斜屋頂風向平行於屋脊，屋頂處承

受之鉛直向風力；kgf。 

𝑊𝑅𝑉𝑃  ： 當斜屋頂風向垂直於屋脊，屋頂處承

受之鉛直向風力；kgf。 

𝑧 ： 離地面之高度；m。 

𝑧 ： 等效結構高度；m。 

𝑧𝐴𝑐 ： 𝐴𝐶形心高度處；m。 

𝑧𝑔 ： 梯度高度；m。 

𝑧ℎ0 ： 會影響正值內風壓之最高開口高度；

m。 

𝑧𝑚𝑖𝑛 ： 剖面最低起算高度，與地況種類有關；

m。 

𝛼 ： 相對於 10分鐘平均風速之垂直分布法

則的指數。 

𝛽1、𝛽2 ： 決定橫風向風力頻譜值𝑆𝐿(𝑛
∗)所用參

數。 

𝛽𝑇 ： 計算扭轉向共振因子𝑅𝑇𝑅所用之參數。 



𝛾𝑁 ： 𝑁年回歸期基本設計風速𝑈10
𝑁 (𝐶)與基

本設計風速𝑈10(𝐶)之比值。 

𝜂 ： 式 3.12a所用參數。 

𝜃 ： 屋頂與水平面所夾的角度。 

𝜆 ： 建築物高度和地況之調整係數。 

𝜉 ： 結構阻尼比。 

𝜌 ： 空氣密度；kg/m3 
 

 

◎受限於篇幅及閱讀性，全頁格式的圖或表的修訂內容及說明另行條列。 



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 修正草案對照表 [原節次：1.3]→[新規範：1.5] 

 

原章節內容 修(增)定章節內容 修訂(原因)說明 

1.3專有名詞定義 

 

本規範專有名詞之定義如下所述： 

基本設計風速，𝑽𝟏𝟎(𝑪)。在地況 C

之地況上，離地面 10公尺高，

相對於 50年回歸期之 10分鐘平

均風速，其單位為𝑚 𝑠⁄ 。 

主要風力抵抗系統。提供作為次要

構件及外部被覆物支撐之主要結

構組合體，如：剛構架及斜撐構

架、空間桁架及剪力牆等。 

局部構件及外部被覆物。直接承受

風力的外部被覆物或構件及接受

其附近外部被覆物產生之風力，

並將其傳送到主要風力抵抗系統

之構材者。如帷幕牆上的玻璃窗

及框架，屋頂被覆物、平行桁條

及屋頂桁架等。 

開放式建築物。建築物至少兩個牆

面各有 80%以上之面積為開口。 

部分封閉式建築物。在考量的來風

方向下，建築物同時滿足以下各

條件：(1)𝐴0 > 1.10𝐴0𝑖，(2) 

𝐴0 > 0.37𝑚2或0.01𝐴𝑔 （二者取

小值），(3)
𝐴0𝑖

𝐴𝑔𝑖
≤ 0.20；其中，𝐴𝑔

為迎風向外牆面之總面積，𝐴0為

迎風向外牆面之總開口面積，

𝐴0𝑖為非迎風向之各牆面（含屋

頂）總開口面積，Agi為非迎風

向之各牆面（含屋頂）總面積。 

封閉式建築物。建築物不符合開放

式建築物或部分封閉式建築物之

定義者。 

開口。在設計風速下，建築物表面

會造成內外空氣流通之開孔（包

括可能破損之外部被覆物）。 

設計風壓，𝒑。封閉式或部分封閉

式建築物計算設計風力所用之等

1.4 專有名詞定義 

 

本規範專有名詞之定義如下所述： 

 

基本設計風速，𝑉10(𝐶)：在地況𝐶之地

況上，離地面 10公尺高，相對於 50年

回歸期之 10分鐘平均風速，其單位為

m/s。 

 

主要風力抵抗系統：提供作為次要構

件及外部被覆物支撐之主要結構組合

體，如：剛構架及斜撐構架、空間桁架

及剪力牆等。 

 

局部構件及外部被覆物：直接承受風

力的外部被覆物或構件及接受其附近

外部被覆物產生之風力，並將其傳送

到主要風力抵抗系統之構材者。如帷

幕牆上的玻璃窗及框架，屋頂被覆物、

平行桁條及屋頂桁架等。 

 

開放式建築物：建築物至少兩個牆面

各有 80%以上之面積為開口。 

 

部分封閉式建築物：在考量的來風方

向下，建築物同時滿足以下各條件：

(1)𝐴0 > 1.10𝐴0𝑖，(2) 𝐴0 > 0.37 𝑚2或

0.01𝐴𝑔 (兩者取小值 )， (3)𝐴0𝑖 𝐴𝑔𝑖⁄ ≤

0.20；其中，𝐴𝑔為迎風向外牆面之總面

積，𝐴0為迎風向外牆面之總開口面積，

𝐴0𝑖為非迎風向之各牆面(含屋頂)總開

口面積，𝐴𝑔𝑖為非迎風向之各牆面(含屋

頂)總面積。 

 

封閉式建築物：建築物不符合開放式

建築物或部分封閉式建築物之定義

者。 

 

開口：在設計風速下，建築物表面會造

 



值靜風壓，假設此風壓作用在與

建築物表面垂直的方向上。 

設計風力，𝑭。開放式建築物計算

設計風力所用之等值靜風力，假

設此風力與風向平行作用在構件

上（風力不一定垂直於物體表

面）。 

普通建築物。建築物之基本自然頻

率𝑓𝑛 ≥ 1 𝐻𝑧者。 

柔性建築物。細長建築物之基本自

然頻率𝑓𝑛 < 1 𝐻𝑧者。 

用途係數，𝑰。此因子考慮到生命

的危害及財物損失之程度，將設

計風速調高或降低。 

有效受風面積，𝑨。結構構件之有

效受風面積為跨距長度與有效寬

度之乘積，用來決定(𝐺𝐶𝑝)值。

有效寬度不必小於其跨距長度的

1 3⁄ 。對外牆扣件而言，有效受

風面積不得大於單一扣件之受風

面積。 

特徵面積，𝑨𝒄。開放式建築物受風

作用的特徵面積依其類型可分為

實際表面面積及與風向垂直面上

投影面積兩種，其選用方式請參

閱表 2.9至表 2.16所列各類型開

放式建築物設計風力係數之備註

說明。 

成內外空氣流通之開孔(包括可能破損

之外部被覆物)。 

 

設計風壓，𝑝：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建

築物計算設計風力所用之等值靜風

壓，假設此風壓作用在與建築物表面

垂直的方向上。 

 

設計風力，𝐹：開放式建築物計算設計

風力所用之等值靜風力，假設此風力

與風向平行作用在構件上(風力不一定

垂直於物體表面)。 

 

普通建築物：建築物之基本自然頻率

𝑓𝑛 ≥ 1 𝐻𝑧者。 

 

柔性建築物：細長建築物之基本自然

頻率𝑓𝑛 < 1 𝐻𝑧者。 

 

用途係數，𝐼：此因子考慮到生命的危

害及財物損失之程度，將設計風速調

高或降低。 

 

有效受風面積，𝐴：結構構件之有效受

風面積為跨距長度與有效寬度之乘

積，用來決定(𝐺𝐶𝑝)值。有效寬度不必

小於其跨距長度的 1/3。對外牆扣件而

言，有效受風面積不得大於單一扣件

之受風面積。 

 

特徵面積，𝐴𝑐：開放式建築物受風作

用的特徵面積依其類型可分為實際表

面面積及與風向垂直面上投影面積兩

種，其選用方式請參閱第三章所列各

類型開放式建築物設計風力係數之備

註說明。 

 

◎受限於篇幅及閱讀性，全頁格式的圖或表的修訂內容及說明另行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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